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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依表格(初審表如附件二)詳細填寫。 
 
 
 
 
 
 
 
 
 
3.各系所依初審表審查，並於期限內將
通過初審文件轉送研發處進行複審。 
 
 
 
4.複審由學海計畫審查委員會負責(由副
校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總務長、研發
長、各系所組任組成，並由副校長擔任
主任委員)。 
審查會議於當年度教育部公告截止日前
一月舉行，經複審通過者，由本校薦送
教育部。 
〈備註：一、審查通過之計畫主持人應
向研發處取得該計畫專屬帳號並完成註
冊程序。 
二、計畫主持人於線上填寫「實習計畫
書」，其中第一大項[實習計畫內容]及第
二大項[海外實習機構介紹]由計畫主持
人填寫；第三大項實習計畫整體配套措
施由研發處填寫。〉 
 
 
 
6.經費核銷及結案： 
(一)依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
作業要點」辦理。 
(二)補助機票及國際組織媒合學生海外
專業實習行政費，須審核計畫執行繳交
之原始憑證，生活費憑領據核銷。 
(三)結案時應至計畫資訊網列印「經費支
領一覽表」，連同「教育部補助經費收支
結算表」各乙份，備函逕寄教育部國際
文教處核結。 
(四)計畫主持人於計畫執行完畢 1 個月
內，應上傳計畫成果報告及選送生上傳
出國研修心得報告，報告格式以生動活
潑為主由計畫主持人自訂。 
〈備註：一、生活費之編列請參考教育
部「公費留學生請領公費項目及支給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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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一覽表」；來回機票之編列以各航空公
司經濟艙票價為原則。 
二、於選送生出國前核撥獎助經費。 
三、獲獎助計畫人員應參加本校辦理之
海外專業實習經驗分享座談會。〉 
 
 
 
 
注意事項： 
選送生：一.選送生至遲應於隔年 10 月
31 日前辦妥出國手續，並啟程出國實習
，屆期未出國者，視為放棄。 
二.選送生於海外專業實習期間應保有薦
送學校學籍(未休學)，如有休學、退學、
逾期返國、不返國接續完成學業並取得
學位者，依行政契約書規定繳還教育部
獎助金額。 
計畫主持人：一.獲教育部獎助計畫主持
人應於選送生出國實習 2 星期前，至教
育部計畫資訊網登錄參與海外專業實習
團員基本資料。 
二.海外專業實習計畫所提之實習領域不
得變更。惟於出國實習前，須報經教育
部審查，得轉換其實習國別、實習機構 1 
次，如未經同意任意變更者，喪失受獎
助資格。 
三.海外專業實習計畫所提之預定實習人
數，計畫主持人於出國實習前，能提出
具體說明者，得逕向本校申請變更 1 次
。 
四.選送生確定赴海外專業實習前三週，
暨計畫主持人與本校共同簽訂行政契約
書。 
五.計畫主持人應督促指導選送生撰寫心
得報告。 
 

法令依據 
國立體育大學「學海築夢」－獎助海外專業實習計畫作業要點網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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